民法債編總論  授課大網

楊宏暉

一、課程概要

民法債編總論為民事法律行為交易中最重要的部分。本課程擬以循序漸進之說明方式，介紹民法債編總論的基本規定與原理原則，建立正確之思考模式。另外，鑑於近年歐盟在債法上的統合與德國債法的修正，因此，除說明我國法之規定外，並於相關部分介紹最新之立法動向。

二、參考資料
王澤鑑，債法原理
王澤鑑，不當得利

王澤鑑，侵權行為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下)

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下)
黃  立，民法債編總論
黃茂榮，債法總論(一)(二)

陳自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陳自強，契約之內容與消滅

三、課程大綱及講授進度

《第二學期》

	Week 1
	§９  侵權行為

一、侵權行為制度之目的與功能

二、侵權行為之規範架構

（一）一般侵權行為與特別侵權行為

（二）侵權行為之特別法

	Week 2~6
	§１０  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

一、行為
　（一）作為
　（二）不作為
　　　１．基於契約
　　　２．基於法律
　　　３．基於公序良俗
　　　４．基於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
二、權利之侵害

（一）絕對權
　　　１．人格權
　　　　 a.生命權
　　　　 b.身體權
　　　　 c.健康權
　　　　 d.名譽權
　　　　 e.自由權
　　　　 f.姓名權
　　　　 g.信用權
　　　　 h.貞操權
　　　　 i.隱私權
　　　　 j.其他人格權
　　　２．身份權
　　　　a.親權
　　　　b.配偶權
　　　　c.繼承權
　　　３．物權
　　　　a.所有權　　　　　　　 
　　　　b.其他物權
　　　　　i.用益物權
　　　　　ii.擔保物權
　　　　c.準物權
　　　　d.占有
　　　　e.期待權
　　　４．智慧財產權
　　　５．債權？
　　　６．營業權
三、損害

（一）現實損害與數額計算的損害

（二）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

四、因果關係

（一）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

（二）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

五、違法性與阻卻違法事由

（一）意義

（二）正當防衛

（三）緊急避難

（四）被害人之允諾

（五）正當行為

（六）自助行為

六、故意╱過失

（一）何謂過失

（二）過失之判斷標準

（三）過失之認定

（四）過失之推定

（五）故意

（六）無過失責任

七、責任能力

	Week 7~8
	§１１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184Ⅰ2）
一、§184Ⅰ2之規範意義
二、§184Ⅰ2責任成立要件
§１２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184Ⅱ）
一、§184Ⅱ之規範功能
二、§184Ⅱ之適用情形
§１３  侵權行為之效果

一、損害賠償

（一）財產上損害

（二）非財產上損害

（三）懲罰性損害賠償

二、損害賠償範圍

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一）被害人本人

（二）被害人死亡

	Week 9~10
	§１４　特殊侵權行為

一、雇用人責任

二、工作物所有人責任

三、公務員之侵權責任

四、定作人責任

五、動物占有人責任

六、危險責任

（一）商品製造人責任

（二）車輛駕駛人責任

（三）危險製造人責任

七、共同侵權行為

	Week 11
	§１５  無因管理

一、意義

二、要件

三、效果

四、準無因管理

	Week 12~13
	§１６  不當得利

一、不當得利之類型

二、要件

（一）受益與損害

（二）無法律上原因

三、效果

（一）侵害型

（二）給付型

四、特殊不當得利

（一）道德上義務之給付

（二）非債清償

（三）期限前清償

（四）不法原因給付

	Week 14~15
	§１７  債之消滅

一、清償

（一）意義

（二）清償人

（三）清償相對人

（四）清償之時與地

（五）清償內容

（六）清償之效果

（七）清償之提供與受領遲延

二、抵銷

（一）法定抵銷制度

（二）要件

（三）效果

三、其他債之消滅原因

（一）提存

（二）代物清償

（三）債之變更

（四）免除

（五）混同

	Week 16
	§１８  債之保全

一、債權人代位權

（一）意義

（二）制度之評價

（三）成立要件

（四）行使上之問題點

二、、債權人撤銷權

（一）意義

（二）詐害行為之成立要件

（三）撤銷權人之要件

（四）撤銷權人對抗受益人之要件　　

（五）撤銷權之行使

	Week 17
	§１９  多數債務人與債權人

一、連帶債務

（一）意義及性質

（二）要件

（三）效果

　（四）不真正連帶債務

二、不可分債務

（一）總說

（二）要件與效果

三、複數債權人

（一）原則

（二）不可分債權

（三）連帶債權

	Week 18
	§２０  債之移轉

一、債權讓與

（一）意義

（二）債權之讓與性

（三）對債務人之保護

（四）與第三人之對抗關係

二、其他債權讓與

（一）損害賠償人之求償請求權

（二）代位清償人之求償請求權

三、債務承擔與營業合併

　（一）債務承擔

１．免責的債務承擔

２．併存的債務承擔

　（二）營業合併


四、評量方法

期中考：40%

期末考：40%

上課表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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